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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。

(四)本次考試針對團報人數超過30人時，本府依權責提供行

政獎勵或另行嘉勉，請學校踴躍協助學生進行團報作

業。

(五)學校教職員工通過認證測驗、教授校內本土語文課程或

協助校內學生通過認證測驗比率達標準者，得依「屏東

縣政府獎勵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本土語言績

優人員實施要點」辦理敘獎。

(六)公、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編制內現職教師(含3個月

以上代理教師）得依本府相關公文申請報名費補助。

(七)通過中高級以上認證測驗並年滿20歲之民眾，得參加本

府舉辦之認證培訓，取得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後可於

國中小教授本土語文課程。

六、檢附旨揭考試簡章及海報，以上訊息請協助登載於貴單位

網站、電子跑馬燈、布告欄等處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
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大專院校、大仁科技大
學進修推廣部、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進修暨推廣教育部、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
和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、國立屏東大學推廣教育
中心

副本：本土語文指導員陳麗雀老師、本土語文指導員林秀玲老師、本土教育教學資源中
心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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